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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附条件生效的《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武汉华

森塑胶有限公司股东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补充协议》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20 日召

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补充协议>的议案》，公司与胡余友、唐小林、武汉汇森投资有限

公司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武汉华森塑胶有限公

司股东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补充协议》（以下简称“《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补充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20 日在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高盟新材：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的审核意见，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20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附条件生

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补充协议>的议案》，公司与胡余友、唐小林、

武汉汇森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武

汉华森塑胶有限公司股东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补充协议》，协议的主

要内容如下： 

1、业绩承诺顺延安排 

各方同意，业绩承诺期和利润补偿期间延长一个年度，即 2016 年、2017 年、

2018 年、2019 年度四个年度。 



 

双方确认，胡余友、唐小林、武汉汇森投资有限公司为业绩承诺方，承诺标

的公司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保持不变，2019 年度不低于 11,110 万

元，四年累计承诺净利润不低于 38,110 万元。 

2、业绩补偿 

业绩补偿条件、补偿方式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盈利减值补

偿协议》第五条执行，与原有补偿方案保持一致。 

3、超额利润奖励 

各方同意，2019 年度超额利润奖励约定如下： 

标的公司 2019 年度实现的超额利润，50%奖励给华森塑胶的管理团队，50%

奖励给业绩承诺方。 

承诺期间超额奖励总额不得超过本次交易对价的 20%，如上述奖励总额超过

本次交易对价 20%的，则实际奖励金额为本次交易对价的 20%，业绩承诺方和

标的公司管理团队按各自上述奖励总额占奖励总额的比例享有实际奖励金额。 

4、额外保证 

各方同意，原协议约定的额外保证（汉口银行股权质押及共管银行账户内的

资金）亦对于业绩承诺方实现 2019 年度业绩承诺予以担保与保证。但当业绩承

诺方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业绩承诺完成后，上市公司将就业绩承诺方质押

给甲方的汉口银行股权予以解除，同时对于共管银行账户内资金予以支付。 

5、其他 

（1）本协议系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盈利减值补偿协议》协议的修改和补充，本协议与前述协议约

定不一致的内容，以本协议为准。 

（2）本协议于自协议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在以下条件全部满足后

生效： 



 

1）甲方董事会就本协议相关条款审议通过； 

2）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二、备查文件 

1、《高盟新材：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2、《高盟新材：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武汉华森塑胶有限公司股东

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3 月 20日 

 




